
 

证券代码：603477      证券简称：巨星农牧        公告编号：2021-030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38,181,814股 

发行价格：11.00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1年 7月 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限

售期为 6 个月。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流通（非交易日顺延）。若后续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规范性文

件发生变更的，则锁定期相应调整。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 11月 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20年 11月 20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2020年 12月 31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

理，于 2021年 2 月 22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3月 5日印发《关于核准乐山巨星农牧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4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140,373,488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00元。 

2、发行数量：38,181,814股 

3、发行价格：11.0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的 80%。 

4、募集资金总额：419,999,954.00 元 

5、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11,771,869.63 元 

6、募集资金净额：408,228,084.37 元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

“保荐机构”或“主承销商”）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 38,181,814 股，发行价格为 11.00 元/股。截至 2021

年 6月 25日 15:00 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8家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指定账户。根据华信会计师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出

具的报告文号为川华信验（2021）第 0049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 15:00 止，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缴纳的

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419,999,954.00 元。 

2021年 6月 28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募集资金划至巨星农牧指定的资

金账户。根据华信会计师于 2021年 6 月 28日出具的报告文号为川华信验（2021）



 

第 0050 号的验资报告，巨星农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419,999,954.00 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 11,771,869.63 元（不含增

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08,228,084.37 元，其中股本 38,181,814.00 元，超

出股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370,046,270.37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7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为：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47 号）和

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

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0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预案、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要求。 

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发行

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巨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发行

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

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关于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合规性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不存在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

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

主承销商以及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认购资金来

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认购资金来源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和《乐山巨

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约定。 

综上所述，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核准；

本次发行的询价、申购和配售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

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票认购协议》及本次发行的认购程序合法有效；本次

发行的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已报备的《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要求，合法有效。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根据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律师

事务所关于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专项法律意见书》，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核准；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

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符合《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发行过程符



 

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11.00 元/股，发行股票数量 38,181,814 股，募集

资金总额 419,999,954.00 元，发行对象总数 8名，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袁伯银 4,545,454 49,999,994.00 6个月 

2 新疆宝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454,545 59,999,995.00 6个月 

3 陈强 5,454,545 59,999,995.00 6个月 

4 蔡金垵 4,545,454 49,999,994.00 6个月 

5 崔宇红 4,545,454 49,999,994.00 6个月 

6 费俊杰 4,545,454 49,999,994.00 6个月 

7 王新 4,545,454 49,999,994.00 6个月 

8 成都鼎建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45,454 49,999,994.00 6个月 

合计 38,181,814 419,999,954.00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7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手续。该等新增股份自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手

续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若后续相关法律、法规、证

券监管部门规范性文件发生变更的，则锁定期相应调整。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共 8 家，分别为袁伯银、新疆宝地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陈强、蔡金垵、崔宇红、费俊杰、王新、成都鼎建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发行对象相关情况如下：  

1、袁伯银 

姓名 袁伯银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5******** 



 

住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认购数量 4,545,454股 

限售期 6个月  

2、新疆宝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新疆宝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西路 2号 

注册资本 107,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胡建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000722328999R 

经营范围 
矿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的投资；房屋租赁；汽车租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5,454,545股 

限售期 6个月 

3、陈强 

姓名 陈强 

身份证号码 6526011969******** 

住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 

认购数量 5,454,545股 

限售期 6个月 

4、蔡金垵 

姓名 蔡金垵 

身份证号码 3505821965******** 

住址 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 

认购数量 4,545,454股 

限售期 6个月 

5、崔宇红 

姓名 崔宇红 

身份证号码 3202111968******** 

住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认购数量 4,545,454股 

限售期 6个月 

6、费俊杰 



 

姓名 费俊杰 

身份证号码 5111021988******** 

住址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 

认购数量 4,545,454股 

限售期 6个月 

7、王新 

姓名 王新 

身份证号码 5111231974******** 

住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锦晖西二街**** 

认购数量 4,545,454股 

限售期 6个月 

8、成都鼎建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成都鼎建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1

栋 2单元 11层 1109号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都赤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梅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CCMKF42 

经营范围 

新材料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新能源技术研发和技术转让；货物

与技术的进出口；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软

件开发；农业技术、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餐饮管理；房屋建筑工

程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土地整理；销售：仪器仪表、建

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

设备及配件、五金交电、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及配件、通讯设备、

家用电器、计算机配件、电子产品、医疗器械一类、化工产品及

原料（不含危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4,545,454股 

限售期 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控

制的关联人、巨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以及与上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

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



 

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1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9,654,123 27.71 24,364,123 

2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23,498,238 26.39 123,498,238 

3 成都星晟投资有限公司 24,547,022 5.25 24,547,022 

4 贺正刚 21,210,000 4.53 0 

5 孙德越 14,439,425 3.09 14,439,425 

6 李强 4,813,141 1.03 4,813,141 

7 
汝州市慧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4,522,427 0.97 4,522,427 

8 
汝州市慧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4,143,152 0.89 4,143,152 

9 
长兴川万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113,000 0.67 0 

10 徐晓 3,080,410 0.66 0 

合计 333,020,938 71.19 200,327,528 

注：汝州市慧智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深圳慧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更名而来，汝州市慧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深圳慧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更名而来。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1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9,654,123 25.62 24,364,123 

2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23,498,238 24.40 123,498,238 

3 成都星晟投资有限公司 24,547,022 4.85 24,547,022 

4 贺正刚 21,210,000 4.19 0 

5 孙德越 14,439,425 2.85 14,439,425 

6 陈强 5,454,545 1.08 5,454,545 

7 新疆宝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454,545 1.08 5,454,545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8 崔宇红 4,974,454 0.98 4,545,454 

9 袁伯银 4,945,454 0.98 4,545,454 

10 李强 4,813,141 0.95 4,813,141 

合计 338,990,947 66.98 211,661,947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的控制权状况也未发生变

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27,911,629 48.71 266,093,443 52.58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0,000,000 51.29 240,000,000 47.42 

合计 467,911,629 100.00 506,093,443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资本实力

得到增强，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也将下降，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结构的稳定性和

抗风险能力。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毕后，公司将进一步增强主营业务

盈利能力，进一步强化公司在生猪养殖领域的业务布局，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为公司业绩的持续快速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非

公开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治理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将保持其业务、人员、

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四）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新增同业竞

争或关联交易。 

六、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号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保荐代表人：范宗辉、付洋  

项目协办人：李宇鲲 

项目组成员：张健、黄芸、孙涵  

联系电话：021-50380368 

传真：021-50380369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号新闻大厦 7 层  

负责人：张利国 

经办律师：薛玉婷、徐乐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号新闻大厦 7 层  

联系电话：010-88004488/66090088 

传真：010-66090016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泸州市江阳中路 28号楼 3单元 2号 

负责人：李武林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映国、唐方模、何寿福 

办公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18号金茂礼都南 28 楼  

联系电话：028-85598727 

传真：028-85592480 

（四）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泸州市江阳中路 28号楼 3单元 2号  

负责人：李武林 

经办注册会计师：唐方模、凡波、何寿福  

办公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18号金茂礼都南 28 楼  

联系电话：028-85598727 

传真：028-85592480 

七、上网公告附件 

1、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书； 

2、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3、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

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4、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报告

文号为川华信验（2021）第 0049号和川华信验（2021）第 0050 号）。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10日 


